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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老一小”构筑幸福保障 

苗国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国家“十四

五”规划中着重强调要把“一老一小”问题统筹兼顾。2021 年 5 月 31 日，“全面两孩”政策施行 5年后，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不仅作出“全面三孩”重大部署，

更要求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目前，江苏人口总量居全国第四、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支撑全

省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结构优势呈现减弱之势。6 月 7 日，江苏省委常委会指出，人口老龄化既是全球性、全国性

人口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省的基本省情。我们要围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健全婴幼儿

发展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三大政策目标，聚焦“一老一小”精准服务，精心构筑“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幸福体系，这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积极应对老龄化，“一老一小”是重点 

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必将

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民生发展的重点领域，也是惠民生、扩内需、振经济的有力举措。要一手兜牢社会保障制度的网底，一手

拓展民生经济的边界，通过市场激励与有效监管结合，精心构筑“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幸福保障体系。 

惠民生。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6.20%，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0 年底，江苏已建

成街道日间照料中心 589 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1.82 万个、社区助餐点 7300 余家，接受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老年人达

到 257万人，覆盖城乡、规模适度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让江苏为老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随着老龄化步伐加快，失能、

半失能老人快速增多，未来我省应对银发浪潮的压力依然很大。 

扩内需。现代家庭养育子女成本不断攀升，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迷。人口预测模型显示“十四五”期间，江苏青少年人口

将持续减少，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大幅衰减。按照国际经验，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叠加会导致社会经济活

力下降，因此，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也是江苏扩大内需的题中之义。通过建立“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完善健全婴幼儿

发展政策，通过鼓励市场竞争降低养老与育儿成本迫在眉睫。 

振经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收录新增“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业”“人工智

能”“养老与托育服务”“家政”等 4 个行业。江苏大力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拓展相关产业链，引入高质量人才体系，是拓宽

就业、鼓励创业、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服务“一老一小”，聚焦关键问题 

托幼和养老是一个家庭必须同时面对的两个问题，不应让“有心而无力”照护老小成为家庭隐忧。当前，国内存在托育服

务市场供给严重不足、养老服务难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养老需求的局面。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婴幼儿在各类照护

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近 80%的婴幼儿由祖辈照料；全国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为 4000万，全国只有 200多万老人入

住在约 4万个养老院，且全国养老机构入住率仅为 50%左右。可见，无论是托育还是养老，服务供给与普惠性需求之间存在巨大

矛盾，市场上所提供的养老与托育服务无法满足不同家庭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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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看，由于婴幼儿照护与失能高龄老人服务市场存在初期资金投入大、回报率低、成本回收周期长、行业风险高

等问题，限制了托育与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从监管角度看，我国之前缺乏统一、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和服务规范标准体

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幼照护服务市场的发育。由于供给不足，养老与托育民办机构收费较高，对收入相对较低、有刚性

需求的家庭来说负担较重；同时，现有公办机构需求对接不畅，难以满足人民对优质养老与托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养老与托育

机构质量良莠不齐，从业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有限，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健康和安全隐患。 

根据我省“一老一小”人口分布和区域结构变化，科学谋划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可谓适逢

其时、一举多得。让普惠式托儿所、幼儿园与义务教育对接，针对托幼与养老系统施策，精准服务“一老一小”，才能真正让

“全面三孩”政策获得显著成效。 

以系统思维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之大者”，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要以系统性思维去统筹落实生育政策，尤其是要

聚焦家庭成长痛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 

突出规划引领。政府在将养老托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统筹推进的同时，还要研究制定养老托育专项规划或实

施方案。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进一步深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建立常态化督查机制，督促各地有关规划或方案的编

制与实施，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儿童友好型发展城市和老龄示范社区。 

坚持统筹推进。要加强从目前至 2035年发展相关趋势研判。甄选“一老一小”优质项目，积极支持、培育“兜底性”“普

惠性”“市场化”养老托育服务。强化相关用地保障和存量资源利用，推动专项财税支持政策落地。 

推动多方参与。鼓励各地试点，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建设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

专业化的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亲子活动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普惠性服务。 

优化居家社区服务。完善服务网络，发展集中式管理运营的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支持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服务设施

建设，引导专业化机构进社区、进家庭。发展家庭托育，建立家庭托育点登记备案制度，研究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鼓励

开展互助式服务。对新建住宅小区，要求与配建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探索以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由所在地政府对老旧小区按标准逐步进行配置的路径。 

推进农村养老托育发展。综合利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站）及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资源，拓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

以农村互助幸福院、邻里互助点等为依托，发展互助性养老。支持农村社区新建或利用闲置公共服务设施改扩建养老托育服务

设施。 

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深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家试点城市建设，积极探索创新符合我省实际的政府补贴、单

位出资、个人合理负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对普惠养老、普惠托育企业和机构提供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保险、

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合作，对普惠养老、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和机构建设运营成本。 

完善养老托育综合监管体系。将养老托育纳入公共安全重点保障范围，支持服务机构安全平稳运转。建立完善养老托育机

构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工作机制。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压实机构主体

责任，健全行业自律规约，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加强协同监管、信用监管和信息共

享，对全省养老托育机构质量安全、从业人员、运营秩序等方面，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 


